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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99_E8_82_9D_E5_c123_280296.htm “在我国就业市场

，涉嫌就业歧视的因素无处不在，比如年龄、性别、户口、

婚姻状况等，大多数就业单位都会有相应的要求。”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李坤刚副教授表示，因为是乙

肝病原、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遭遇就业歧视的事件，近几年

不断被报道。比如2003年，安徽芜湖某法院审理了我国第一

起乙肝病原携带者状告政府招收公务员时的健康歧视案。而

乙肝病原携带者以就业歧视为由起诉企业的案例就更多了，

他们还联合签名，要求加强对他们这一群体的立法保护，但

整体状况仍不容乐观。 事实上，从医学的角度考虑，乙肝病

原携带者传染性非常小，乙肝病毒也不会通过一些常见的介

质传播，而主要通过输血等途径传播。如果无合法的理由解

雇乙肝病原携带者，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平等就业竞争权，而

且会对这些人带来心灵上的伤害。李坤刚说，如果用人单位

无正当理由解雇乙肝病原携带者，就涉嫌违反劳动法的相关

规定。 李坤刚表示，中国是个乙肝大国，感染者总计达到1

．2亿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如果这一批人在就业市

场上频频遭遇歧视，不仅会使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遭到

破坏，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

的激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叶静漪也认为，科学知识表明

，乙肝病原携带者并不一定就是乙肝病人。在肌体免疫功能

正常的情况下，病毒或细菌一般不会发病。同时，在一般性

的工作中，乙肝病原携带者传染一般健康人群的几率十分微



小，在建立了自我保护意识之后，可以通过个人自律防止感

染。 叶静漪说，以往用人单位拒收乙肝病原携带者的一个重

要的理由多是出于医疗费用上的考虑。以前医疗保险费用主

要由用人单位自行负担，因此，接受这样的乙肝病原携带者

，可能就会面临其发生病变以后的高额医疗费用，因为乙肝

和艾滋病都是现在几乎无法攻克的疾病，这就意味着高额的

医疗费用支出。“但是，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为我国现

行的医疗保险基金制度取代，用人单位的义务在于依法缴纳

保险费用，录用乙肝病原携带者并不会带来企业成本的增加

。” 但她认为，就业权是劳动权的始点，没有就业权的保障

，劳动者的其他劳动权保障将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

解决我国病毒携带人群的其他权利，其基础就是就业歧视问

题的解决。 叶静漪表示，有关健康就业歧视的问题，在有些

国家已经或者正在通过立法。但在我国，尤其是法学界，真

正开始关注健康就业歧视问题，也只是近些年的事情，而且

研究不够深入，也不够系统。社会各界不应该忽视乙肝病原

携带者的生存困境，国家应该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建立

有效的反就业歧视机制。 李坤刚也表示，据他了解，为了有

效地反对就业歧视，英、美等国均建立了专门的机构：英国

设立了“公平就业委员会”，负责起诉有就业歧视的雇主；

美国设立了“联邦平等就业委员会”，对就业歧视进行限制

。这种机构的设立值得我国立法机关借鉴。 根据有关报道，

我国《就业促进法》目前正在制定过程中，公众期待这部法

律能够对制止劳动力市场中的乙肝歧视和其他所有的歧视起

到积极作用。 链接 乙肝并不可怕 乙肝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

触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乙肝病毒。 



乙肝病原携带者在工作和生活能力上同健康人没有区别。由

于乙肝传播途径的特殊性，乙肝病原携带者在生活、工作、

学习和社会活动中不对周围人群和环境构成威胁，可以正常

学习、就业和生活。 摘自《预防控制乙肝宣传教育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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